
股 票 繼 承 過 戶 辦 法 

一、 股東死亡由其法定繼承人向發行公司申請將被繼承人股票過戶豋記為繼承人所有，謂之繼承過戶。 

二、 繼承人應檢附之文件及其內容如下： 

(1) 繼承人之印鑑：留存於公司股票登記之印鑑。 

(2) 繼承人的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所有法定繼承人均須備（繼承人為未成年人時，應加法定

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或戶政事務所發給之印鑑證明書）；外國繼承人其居留證、護照或經當地國我駐外單位驗證或由當

地法院或政府機構出具證明或經當地國法定公證機關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繼承人委託他人辦理者，受託人應為本國國

民，且另須提示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及委託書。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之人民應檢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繼承關係

證明文件暨大陸當地公證機關出具之繼承關係公證書或證明文件，該繼承人如限於身分特殊或其他原因不能親自來台辦

理，應出具經合法認定委託書，委託台灣地區第三人代為辦理。 

(3) 被繼承人股票：包括死亡日前取得之股票及死亡後已領取之全部股票。（尚未過戶之股票應檢附股票買進報告書或證券交

付清單） 

(4) 繼承系統表：由繼承人參酌民法第 1138 條至 1140 條「繼承順序及代位繼承」規定列填，並簽章，且應註明「如有偽報、

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到損害時，繼承人願負損害賠償及有關法律責任」。 

(5) 股票繼承人現在部份戶籍謄本 

(6) 遺產分配協議書（由法院裁定者，檢附法院裁判書）：繼承人有數人時，其應繼分依民法繼承編應繼分規定分配者，填具

全部繼承人股份分配同意書；由法院裁判者，檢附法院裁判書。 

(7) 稅捐機關出具之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正本：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核發之遺產稅完稅或免稅證明書。1 

檢附正本加蓋〝過戶〞訖後再行歸還 2繼承人應向稅捐機關申報被繼承人截至死亡日之持有股數（持有股數可先向本公

司查詢）再由稅捐機關核發。 

三、 如尚有未領之股票或現金股利，可向本公司查詢。 

四、 以上用紙之證明文件，連同全部股票及繼承人之印鑑齊全後一併臨櫃或郵寄至本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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